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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COS




       2008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2008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设计创新改变生活品质”主题展

         “Design and Innovation Improve life Quality” Exhibition Zone
参展申请表格                          2008年7月10日~13日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组委会   
	参展机构资料：                                                      展位号：            

	机构名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网址
	

	参展
联系人
	姓名
	
	部门
	

	
	手机
	
	职务
	

	
	电话
	
	传真
	

	
	E-mail
	

	参展内容
	

	免费展位申请及展位配置： 

	特装展位
	净场地基本标准：35㎡、50㎡、70㎡、100㎡
申请          ㎡
	展位配置：治谈桌1－3张、座椅2－6把、220V电源插座（容量1000W以内）2个。(根据展位大小确定数量)

	标准展位
	每标准展位面积9㎡（3m×3m）
申请         个
	展位配置：3面展板、中英文楣板1块、射灯2只、治谈桌1张、座椅2把、220V电源插座（容量500W以内）1个、地毯1块。

	大会会刊
	免费在会刊刊登200字机构信息：

	本机构申请参加2008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设计创新改变生活品质”主题展，遵守大会所有参展规定及展馆规定，并同意以上资料存储于组委会数据库内，供展会推广之用。

申请参展机构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青岛市工业设计协会        
地    址：中国青岛延安三路129号
金艺大厦11层（266071）

电    话：0086-532-83881052
传    真：0086-532-83866700
网    址：http://www.qida.org
电子邮件：qdida@126.com


特别说明：

1该申请合同具法定约束力，后附《参展总则》作为本合同附件之一，同时具有法定约束力。

2除上述确定免费展位配置外，其他所需费用由参展机构负责。
3申请表格需附贵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4请于2008年5月10日之前传真至青岛市工业设计协会。
参   展   总   则
1、参展申请
1.1 参展商必须接受，申请表格一经签署后，即代表同意承担此总则内所有责任。

1.2 参展申请截止日期：2008年5月10日。

1.3 组委会将在收到申请表格10日内回复审核意见。     
2、展位分配
2.1组委会将按照各专业展区的设置，统一为参展商安排展位。

2.2组委会将按照参展商报名的先后顺序安排展位。

2.3展位限供参展商自行使用，不得转让、分租及与第三者共同使用。
3、 展位搭建和安全保障

3.1展位搭建：参展商应遵守参展手册有关展位搭建的条款。参展商有义务将这些规定告知其指定的承建商。参展商对其展位搭建安全负责。展位内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参展手册的参展规则（详见SINOCES官方网站http：//www.sinoces.com）。
3.2展位安全：组委会将根据展览的利益采取必要的全面安全措施，但是组委会对参展商于展会之前、期间和之后展品或其他财产的丢失或损坏及个人伤害不负任何责任。展览期间在参展商展区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由参展商承担赔偿责任。参展商如有贵重物品需要通宵存储应自行投保或聘请特别护卫服务，一切费用由参展商自负。如需协助可与组委会联络。
3.3 配置安全：展会免费提供给参展商的特装展位配置或标准展位配置，需参展商妥善保管及使用，如有丢失或损坏，参展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4展品安全：在展会进行期间，展品一概不得带出会场。若参展商特殊需要，须经组委会签发的证明并经门卫检查后方可携带展品离开。

3.5参展商须同意组委会为维护参观者安全可以采取必要行动。组委会对因维护展会安全而采取行动导致的参展商经济财产损失不负责任。
4、展览秩序条款

4.1展台音量控制：参展商应按照各展馆最低音量规定控制展位内音量，音箱摆放位置不得面向相邻展位，音量应控制在参展手册规定的各展厅音量要求之内。如有违反或相邻参展企业及参观观众对参展商音量提出意见者，组委会有权书面提交降低音量的要求，若参展商接到组委会三次书面要求后仍拒绝调整，组委会有权切断参展商展位电源，直至参展商遵守相关展馆音量规定后方可恢复。

4.2现场演示：参展商有现场产品演示的，应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并保证不影响相邻参展企业及参观观众正常参展、观展。演示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4.3出版物及宣传品的发放：除非经过组委会允许，参展商不准在展位以外发放书面出版物及各种宣传品。

5、知识产权条款

5.1参展商须保证对在SINOCES上展示的产品拥有合法的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商标等）或授用权，组委会有权要求撤销该条款所不准许展示的产品。

5.2参展商须保证拥有在SINOCES官方刊物和场地投放广告内容的知识产权，并且广告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组委会有审查及定稿权。

5.3参展商有义务就自身行为而引起的针对SINOCES的知识产权争议做辩护以至赔偿。

5.4组委会拥有免费使用参展商LOGO及相关资料来宣传SINOCES的权利。
6、争议解决与适用法律

6.1如双方就本总则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进行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向组委会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6.2本总则的订立、执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